
2025年2月28日 星期五

书坊周刊 A08-10
好 / 读 / 书 读 / 好 / 书 主编：李康宁 责编：曲鹏 美编：陈明丽

□张源

榷盐法由来

“盐铁之利，国之大本”。中国
的盐业专卖政策，最早可以上溯到
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提出

“官山海”政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经
营盐业、矿产以及各种山林资源。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的经
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盐铁
官营。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主要
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填
补常年对匈奴战争的财政漏洞。同
时，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强的势
力，防止他们成长为盐铁巨富，重
演汉初七国之乱的悲剧。所以，古
代盐铁专卖从一开始就带有国家
控制的双重目的，既是经济利益之
争，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
段。

自汉代以来，盐作为财政资
源，深度影响了各个王朝。特别是
在唐代，一度有“天下之赋，盐利居
半”的说法。唐政府如何在盐这种
小小的结晶上获得巨额财税收入
呢？答案是实行榷盐法。“榷”有专
卖、专营的意思，榷盐法即对盐实
行专卖与课税制度。

唐初，朝廷并没有实行榷盐
制，大部分地区对盐业实行无税
制，管理较为宽松，这种状态持续
了大约140年。据《旧唐书·食货
志》记载，开元元年(713年)，左拾
遗刘彤上表请求朝廷发展经济时
就曾提出：“夫煮海为盐，采山铸
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可见当
时私人生产盐是被允许，甚至被
视为一门好营生的。即使是官营
盐池，也并非完全直接由政府负
责运营。《通典》就记录了当时私
人租用官方盐池的情况：“蒲州盐
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
种之，课收盐。”意思是，唐代蒲州
盐池虽为国有，但盐民可通过向国
家租用盐池并交纳一定税收的形
式获取经营权。

由于管理宽松，税收压力小，
允许官民参与，使得唐初盐业发展
势头良好，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
持太长时间。在经历了贞观之治、
永徽之治、开元盛世之后，天宝十
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
战乱持续七年，大唐户籍人口减少
三分之二。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
朝的政治格局，也使唐政府的经济
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人口锐减、支
出激增、赋税无源，财政体系几近
崩溃，迫使唐政府不得不从单纯依
赖农业税转向重视间接税，这就是
榷盐法实行的背景。

乾元元年(758年)，改革家第五
琦被任命为盐铁使，随后正式颁
布榷盐法，覆盖唐朝所控制的一
切产盐区。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于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
置监院，负责收购和出售食盐；二
是订立食盐专卖价格为每斗一百
一十钱；三是建立亭户制度，将制
盐民户编为特殊户籍，即亭户，免
其杂徭，专制官盐，隶于盐铁使；
四是建立惩治私盐的法律。第五
琦初步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专
卖体系，并形成食盐民制、官收、官
运、官销的产销方式，唐代的盐专
卖制由此初具规模。

榷盐法实施后，唐政府盐利年
收入达四十万贯左右，这在当时人
口锐减、赋税紧张的条件下，极大
地缓解了朝廷财政紧张的状况。但
榷盐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此法仅规
定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置监院
专卖食盐，并未涉及非产盐区和边
远地区盐的运销管理；监院的食盐

销售对象没有排除商人，商人转销
食盐实际就涉及私人贩盐的问题；
仅靠在产盐地设监院来监督非产
地的食盐运销也很困难。

刘晏改革

针对官运官销方式存在的问
题，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
建中元年(780年)，改革家刘晏对
榷盐法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改革。一
方面，沿袭第五琦在产盐地设置机
构榷售的做法，维护国家对盐利的
垄断；另一方面，承认商人的作用，
官定榷价低于市场盐价，鼓励商人
积极转销，使商人和政府的利益达
到统一，在让利于商人的同时，扩
大榷盐的范围。

刘晏的盐法改革，确立了官
方控制下的食盐商运商销体系。
他将盐专卖置于国家经济的总体
规划中，以盐专卖为基础，灵活调
度，找到了恢复唐朝经济和重掌
国家财政经济命脉的方法。这些
改革在提高盐商积极性、打击私
盐运销、提升产销效率、稳定盐价
等方面有所成效。《新唐书》记载：

“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

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
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
俸皆仰给焉。”

在以盐作为国家经济和贸易
支撑点的同时，地方经济也获得了
空前发展。唐时海陵监所在都会扬
州“兼水陆漕挽之利，有泽鱼山伐
之饶”“富商大贾，动逾百数”，成为
食盐集散、繁华富庶的“歌钟之
地”。唐末五代之际，江淮残破，扬
州衰落。但占据通、泰盐产地的吴
与南唐，一方面，对内实行以盐博
米和“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的

“博征”之制；一方面，实行“悉我所
有，易邻道所无”的政策，继续进行
广泛的食盐交易，使其地“未及数
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桑
柘遍野，国以富强”。

遗憾的是，刘晏去世后，盐法
制度逐渐僵化，朝廷又极其重视盐
利，致使榷盐法弊端暴露无遗，盐
价高涨就是表现之一。建中三年
(782年)，全国盐价已由唐中期的每
斗一百一十钱涨至二百一十钱，贞
元四年(788年)，江淮盐价涨至每斗
二百一十钱，后又“复增六十”。盐
价之高已超出贫穷百姓所能承受
的范围，“淡食”者甚多。更危险的

是，盐价虽然高涨，但官府对盐的
收购价依旧是每斗十钱，巨大的获
利空间下，大量亭户铤而走险，私
卖食盐，出现“私盐厚利，煎窃者
多”的情况，民间贩盐成为唐朝后
期无法杜绝的问题。

榷盐法失去秩序的支撑后，政
府盐利明显减少，至贞元末年，盐
利“官收不能过半”成为常态，“榷
盐法大坏，收入多为虚估，率千钱
不满百三十而已”。自此榷盐法全
面崩溃，加上政治腐败、民生不济，
在贩卖私盐的群体中，黄巢这样的
盐商“转型”为起义军首领，失去民
心的榷盐法，成为唐朝加速灭亡的
原因之一。同时，中央与地方对盐
利的争夺颇为激烈，导致政治、社
会矛盾积累爆发，起义频频。最终，
唐朝走向灭亡。

《盐与唐帝国》认为，由于盐
利在晚唐愈来愈成为朝廷的依
赖，故唐末开始，围绕盐池发生了
朝廷内部朝官宦寺之间、朝廷与
强藩之间的激烈争夺，而唐与朱
梁、后唐之间的强弱交替乃至政
权易手，均以盐池的拥有为最后筹
码及依傍。“所以如果说盐是导致
帝国兴亡、政权易主的一个要因，

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唐代社会处于中古时代的转

型期，唐代盐业的发展上承汉魏南
北朝，下启宋元，并因安史之乱创
建榷盐法，全面推行专卖制，在历
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的朝
代，除了个别时期，基本都沿用刘
晏的盐政政策，长达850年之久。一
直到明朝万历后期，才被袁世振主
导推行的纲运法所取代。此后，政
府不再收盐，由盐商直接向盐户收
购运销，即实行“民制、商收、商运、
商销”的盐商专卖制。

打开新视野

有关唐代盐史的研究，自20世
纪初始，即得到学者的重视和关
注，产生了一批著作。人民出版社
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盐业史》全
面撰写了中国古代、近代乃至当代
的盐业史，其中唐代部分即由《盐
与唐帝国》的作者吴丽娱完成。

近年来，唐代盐史研究基本处
于消歇和停滞状态。在吴丽娱看
来，主要问题是，相关研究往往集
中于盐政及盐业本身，与其他方面
综合不够。如果转换思路，则盐的
问题就不仅是盐。其实，历史学家
陈寅恪早有论断：“转运江淮及创
盐法间接税，乃天宝后维持中央政
权之最大政策。”因此，作为最大政
策的盐法间接税相关联者是王朝
的存续，也涵盖国家政治、经济与
社会生活之全部。以此破题，盐史
研究的格局也就打开了。在这方
面，佐伯富《盐与中国社会》一文可
以给人启发，该文从“盐为食肴之
将”及“盐为国之重宝”的双重意义
展开而论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
系，是一种可贵的思路。

吴丽娱认为，以盐作为支点，
去研究它与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并
由此观察社会整体变革的步骤、方
式，分析其中原因，不但可以使有
关唐代盐史的研究全面深入，而且
可以对古代变化的社会增加认
识。特别是由于唐代盐法变革的
一个直接后果，是将商品经济引
入国家财政，它所面临的将是经
济模式的改变，以及如何与国家
权力进行协调的问题。“那么，在
这一过程中，统治者的反应如何，
接受程度如何，如何体现和发展，
以及对盐法变革产生的反作用，都
是应当具体研究并上升到理论高
度去认识的。”

所以，围绕盐的运作进行研
究，成为吴丽娱早年攻读唐史的
主要课题。她注意到，唐代盐的运
作涉及政治体制、方针政策的建
构、方向，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问
题。唐后期举凡税收、物价、官制、
理财方式、中央地方关系乃至政
权交替，无一不受盐法牵制。而每
一次政治冲突、经济整顿，不但常
常与盐有关，且常常由盐而始。

“因此可以认为，中古国家社会的
变化是盐政实施的前提，又导致盐
法改革不断进行。盐几乎成为中古
至近代影响国家与民生最重要的
介质和资源。”

《盐与唐帝国》是多年来吴丽
娱对于盐史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
从庙堂之上的组织架构，到推而广
之的盐政、盐法，再到具体某地的
生产方式、物价等都有详尽的介
绍。全书内容翔实，调查、考据严
谨，是少有的从盐和盐政的角度
深入分析唐代历史的作品。作者
用史家的广阔视野，以盐为媒介，
绘制了一幅唐帝国政治、经济、社
会、人文的全景图，打开了唐史研
究的别样一页。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作为基本物资，盐关系每个人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古代王朝的命运，因此，盐史
研究历来是中国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唐代盐业发展上承汉魏南北朝，下启宋元，并因
安史之乱创建榷盐法而全面推行专卖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唐史学者吴丽娱的《盐
与唐帝国：唐代的盐法、财政与国家复兴》新近出版，该书以盐政盐法为脉络，展示它们与唐代
国家财经政策及社会人文等各方面的关系，从盐的角度勾勒出唐帝国的兴衰图景。

盐与唐帝国：
从调味品到国之重宝

《盐与唐帝国：唐代的盐法、

财政与国家复兴》

吴丽娱 著

领读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

《规制如何生财：清代盐政基

本原理研究(1644—1850)》

黄国信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煮海成聚：

明清灶户与滨海社会建构》

黄国信、叶锦花等 著

鸣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天工开物》中的古代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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